
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 

中華民國 98年 2月 4日教育部台參字第 0980004902C  號令修正發布   

第    1    條 本辦法依私立學校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私立學校當年度收支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執行後有賸餘款者，應於

決算經學校主管機關備查後一個月內，彌補以前年度收支互抵之不足後，將

餘額保留於學校基金，並以特定科目記錄。 

第    3    條 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所稱累積盈餘，指學校歷年依前條規定所保留於基金

之累積賸餘款，扣除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二條第一項第八款但書規定，擬訂使用計畫申請免納所得稅之保留款後之餘

額。 

私立學校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將賸餘款轉為投資或流用於同一學

校財團法人（以下簡稱學校法人）所設其他學校，其總額不得超過前項累積

盈餘之二分之一。 

私立學校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二月四日修正施行前，將部分特種基金

指定列入投資基金範圍者，不受前項所定二分之一額度之限制。 

第    4    條 私立學校賸餘款進行投資前，應先計算可投資額度上限，經學校法人董事會

通過，並報法人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辦理。 

私立學校依前項規定提報學校法人董事會可投資額度上限時，應同時告知所

有參與董事會議及決議之董事有關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之規定，並記載於

董事會會議紀錄。 

第    5    條   私立學校賸餘款之投資，以購買國內上市、上櫃公司之股票及公司債、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或運用於其他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

准之投資項目為限。 

第    6    條 為分散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之風險，其投資同一公司發行之股票及公司債、

同一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其額度合計不得逾可投資額度上限

之百分之十，亦不得逾同一被投資公司發行在外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 

私立學校於本辦法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一日施行前所投資之股票，已逾前

項規定者，得繼續持有，並不得再增加投資。 

前條所定其他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項目，學校法人主管機關為核

准時，應一併核准其投資額度上限及比例。 

第    7    條 私立學校受贈取得或投資之股票，因原股票發行公司辦理現金增資，依公司

法第二百六十七條規定，得依持股比例儘先認購新股時，其投資金額不受前

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並應於第四條第一項之可投資額度限制內為之。 

第    8    條 私立學校應定期檢視賸餘款投資之項目、額度及盈虧情形，並向學校法人董

事會及監察人報告。  

第    9    條 私立學校賸餘款之流用，在符合整體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校務發展原則

下，應由流出學校先計算可流用額度上限後，由流入學校擬具使用計畫及預

算，經學校法人董事會通過，並報法人主管機關同意後，納入流出及流入學



校年度預算辦理。 

法人主管機關審查前項使用計畫，應先徵詢流出及流入學校主管機關之意見。 

第   10    條 前條第一項之使用計畫及預算，以用於行政管理支出、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

與輔導支出、獎助學金支出、償還借款、興建校舍與購置不動產及教學設施

設備為限；其中用於教學研究支出及購置教學設施設備者，合計並不得少於

使用金額之二分之一。 

流入學校應依前項所定使用計畫及預算專款專用；其有未依使用計畫支用或

有賸餘款者，應返還原流出之學校，並報學校法人董事會及法人主管機關備

查。 

第   11    條 私立學校依本辦法規定辦理賸餘款之投資及流用，應於次月十五日前，併同

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向學校主管機關申報本月份下列情形： 

一、投資項目、金額之增減變動或投資額度之動支情形。 

二、流出、流入情形及流入款項之使用情形。 

第   12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